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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判解 
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間接正犯之支配型態 

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625號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─ 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甲、乙原是一對男女朋友，由於乙女忍受不了甲男的脾氣，決定分手。某日，乙

到甲住處協議分手，不料甲卻威脅乙，令乙在面額一千兩百萬元的本票上簽上自

己、及乙父、乙母的名字，若乙不簽則毆打並且不讓乙離開甲住所。試問下列敘

述，何者錯誤？ 

(A) 依照實務見解，乙因欠缺故意，所以不成立第201條第1項偽造有價證券罪。 

(B) 乙得主張緊急避難，故不成立第201條第1項偽造有價證券罪。 

(C) 甲成立第302條妨害行動自由罪之正犯及第201條第1項偽造有價證券罪之教

唆犯。 

(D) 甲成立第201條第1項偽造有價證券罪之間接正犯。 

答案：C 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間接正犯係指行為人利用他人之行為，實現犯罪構成要件，以遂其犯意之正

犯，行為人強制他人為構成要件該當行為，他人因怵於威勢，意思失其自由而實行

者，在實行之人因無犯罪故意，既不構成犯罪，行為人則應成立間接正犯。……依

原判決理由欄引用蕭○竹於第一審及原審之上開證詞，原判決似認上訴人二人以強

暴（即強拉、毆打）、脅迫（不簽，要蕭○竹全家死光光）之手段，強制本無犯意

之蕭○竹於上開本票發票人欄偽填其父母之名字而為發票行為。倘若無訛，則上訴

人二人是否無共同偽造有價證券罪之犯意（間接正犯），即非無研求之餘地。 

【裁判分析】 

一、間接正犯的定義 

間接正犯的定義，學說、實務上有所分歧，大致上可以分為兩種看法：1.

利用不構成犯罪的他人。會如此定義的原因在於，最早間接正犯被發展出來是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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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犯從屬形式仍採取嚴格從屬形式的年代，由於直接正犯欠缺罪責，故亦無法以

參與犯的方式處罰，為了彌補該處罰漏洞，所以才有間接正犯的概念。依此，間

接正犯必然是直接實行的正犯不構成犯罪，幕後的利用人才能成立的態樣。2.

以他人作為行為工具來實現犯罪構成要件者。在犯罪支配理論發展後，所有對於

犯罪歷程居於支配地位的人都是正犯。因此間接正犯的重點便是在於是否有優越

的意思支配，學說上歸納出三種類型錯誤支配（基於認知的優越性）、組織支配、

強制支配。按照這樣的看法就會承認正犯後正犯的類型。 

二、本案解析 

乙是否成立第201條第1項偽造有價證券罪直接正犯？首先，乙就於以他人名

義簽本票這件事上乃是屬於無製作權之人，為有形偽造。其次，乙主觀上對於其

所為之構成要件該當的行為皆有認識，並且在現實上亦為之，當然具備意欲要

素，故乙具備本罪故意。上述判決認為乙此時不具故意乃是對於故意的錯誤理

解，否則所有的行為人做了違法的行為後，皆可以抗辯「我不想這麼做，我是被

逼的」，以此來排除刑罰適用？然而，在此乙出自於不得已的情形應如何評價？

事實上在這裡乙是基於維護自己的身體、人身自由法益而不得已簽下他人名義的

本票，乃是出於緊急危難的狀況，主觀上亦具有避難意思，應可成立緊急避難阻

卻違法，故乙不成立第201條第1項偽造有價證券罪之直接正犯。 

就甲的部分而言，甲乃是出自於強大強制力，使乙為偽造本票的行為，係在

整個犯罪流程中扮演著優越的意欲支配地位，甲雖然沒有親自實施偽造的行為，

但乃是利用乙來達到、滿足第201條第1項所有構成要件要素，且乙業已著手實行

犯罪，故甲應論以第201條第1項偽造有價證券罪之間接正犯。 

【關鍵字】 

間接正犯、犯罪支配、意思支配。 

【相關法條】 

刑法第28條、第29條、第30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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